桦川县信访局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一下称条例）要求编制，包括概述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情况等几个方面。
    一、概述
2013年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《条例》精神，按照指定的《桦川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规定，依法行政、提高效能、为党分忧、为民解难为目标，不断完善公开制度，拓展公开内容，规范公开流程，创新公开方式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工作。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    我局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如下几种类型：概况信息、机构信息、政策文件、案件处理、办事指南
1、公开的主要内容
    公开案件的受理情况、处理结果、处理的法律、政策依据。
2、公开的形式
按照《条例》要求，积极主动公开本部门产生的政府信息，通过国家、省、市信访信息网络公开，
三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2013年，信访局进一步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明确信访办职能，借助全省网络视频内网系统与国家、省、市外网系统并网，进一步拓展网络信息公开的途径，使群众能及时查询案件处理进展情况，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也存在着不足，主要表现在：一是工作中的畏烦情绪，二是工作中不够细致，应该走出去加大案件督查督办力度，上门服务。
2014年，信访局将按照县委县政府和上级部门的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形成规范、公正、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，做好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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